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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告單位：中區業務組承保一科
版本：1130724



報告大綱

一、法規導讀
二、案例講解
三、常見QA
四、補充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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雇主計收補充保險費之方式（§34)

 第一類第一目至第三目被保險人之投保單位，每月支付之薪資所得總額
逾其受僱者當月投保金額時，應按其差額及其前條比率計算應負擔之
補充保險費，併同其依第二十七條規定應負擔之保險費，按月繳納。

投保單位補充保險費_定義

自行
計算

計算公式：

單位每月支付
薪資所得總額(A)

受僱員工
投保金額總額(B)

x 2.11%

無上、下限 按月繳納 不需申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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投保單位補充保險費(A項)

所得格式代號

50

•符合所得稅法
第14條第1項第
3類所定之薪資
收入（凡公、
教、軍、警、
公私事業職工
薪資及提供勞
務者之所得）

所得格式代號

79A

•依產業創新條

例第19之1條，

取得獎酬員工

股份基礎給付

並選擇緩課稅

之所得

所得格式代號

79B

•依產業創新條
例第12之2條，
以技術或享有
所有權之智慧
財產作價並選
擇緩課稅之所
得

※不拘發放形式：現金、禮劵
※不論發放對象：公司員工、負責人、兼職人員
※不論發放性質：獎勵、補助

◼薪資所得總額(A):50、79A、79B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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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容說明

◼納入投保金額總額計算之對象：

當月在該單位有領薪且有計

收自付保險費之被保險人

◼投保金額總額計算不包含：

雇主、代辦第6類投保者、轉出

、停保、留職停薪者

查詢方式

◆繳款單正面：

保險費計算表下方，「受僱者當月
投保金額總額」

◆多憑證網路平台：

各類明細表申請/G1投保金額總額
明細表報表檔案。

◆投保單位申請電子繳款單及明細表

申請補寄繳款單及各類明細表申請

/投保單位保費計算明細表
◆補充保險費網路明細申報及列印繳

款書系統：

投保金額總額查詢申請

◼受僱者當月投保金額總額(B)

投保單位補充保險費(B項)

投保單位補充保費:（薪資所得總額Ａ－受僱者投保金額Ｂ） ×2.11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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投保單位補充保險費_(B項)_繳款單正面



7

投保單位補充保險費_(B項)_保費計算明細表



投保單位補充保險費_案例分享(一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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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

A公司僱用100名員工，113 年1月之投保金額總額為
300萬元，當月發給相關人員薪資所得總額 299萬元。

★當月薪資所得總額未超過受僱者當月投保金額總額，
無需扣繳補充保險費

當月薪資所得總額未超過當月投保金額總額

單位每月支付
薪資所得總額(A) －

受僱員工
投保金額總額(B)

(2,990,000 ＜ 3,000,000)



投保單位補充保險費_案例分享(二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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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 C公司於113年1月發放員工薪資300萬元、年終獎金200萬
元、兼差人員薪資15萬元、支給講師費3千元。C公司113
年1月受僱者之投保金額總額為350萬元。

單位每月支付
薪資所得總額(A)

受僱員工
投保金額總額(B)

x 2.11%

= (5,153,000–3,500,000) x2.11%

= 34,878 元

★每月薪資所得總額不限於僅支付員工薪資
★C公司應於113年2月底前向健保署繳納補充保險費

(A) 300萬+200萬+15萬+3千=5,153,000

說明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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投保單位補充保險費 Q&A

一、補充保險費雇主之
投保金額為何不能扣除?

1.雇主為第1類第4目被保險人，依健保法第20條
規定，以其營利所得申報投保金額，故雇主另
領有薪資所得格式代號「50」，其薪資列入當
月薪資所得總額計算。

2.雇主非健保法第34條規定之第1類第1目至第3目
被保險人之投保單位的受僱者，故其投保金額不
予計入投保單位之「受僱者當月投保金額總額」。

二、發放給未在單位
加保的兼職人員
薪資，除代扣
兼職補充保險費，
為何又要列入計算
單位補充保險費呢?

1.負擔主體不同。
2.未投保人員之薪資為代扣保險對象之兼職補充保費；
而其薪資則併入當月給付薪資總額，另計算投保單位
補充保險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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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單位補充保險費繳納
年度、類別錯誤、
財稅資料有誤，應如
何更正？

1.單位補充保費繳納年度、月份錯誤，填具全民
健康保險補充保險費「繳款資料更正申請書」
寄送本署申請更正。※P.20

2.財稅資料有誤，請向國稅局申請註銷或更正，
據以核計正確金額。

四、投保單位因預算
程序等問題，以致
有延後給付薪資情形，
造成給付薪資當月支付
薪資總額暴增，是否
因此導致需繳交投保
單位補充保險費？

如因確有延後給付薪資情形，經舉證確實，
得於給付薪資時，合併計算所給付薪資期間，
其受僱者每月投保金額總額之差額，計收取
補充保險費。

投保單位補充保險費 Q&A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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投保單位補充保險費 Q&A

五、如果員工補辦追溯
加保或調薪時，應
如何歸戶計算？

單位補辦追溯加、退保或調薪時，影響前後月
之受僱者投保金額及各該月份之單位補充保費，

得依實際月份自行調整計算單位補充保險費。

六、有關無第一類第一目至
第三目被保險人（受僱
者）之投保單位（亦即
僅雇主1人加保或依法
可以不成立投保單位者），
如何計算繳納投保單位
之補充保險費？

1.依健保法第34條規定，第一類第一目至第三目被保險
人之投保單位每月支付之薪資所得總額逾其受僱者當
月投保金額總額時，應以其差額及補充保險費率計算
應負擔之補充保險費。

2.如無第一類第一目至第三目被保險人之投保單位
（亦即僅雇主1人加保或依法可以不成立投保單位者），
非健保法第34條所規範之投保單位，毋須繳納投保單
位之補充保險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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投保單位補充保險費 Q&A
七、計算1月薪資所得總額時，是用1月份發放去年12月份之薪水還是

用2月份發放1月份之薪水 ？

於次月發放薪資者(多數民間企業之作法)

113年1月(給付年月) 對應 113年1月受僱者投保金額總額：

A.薪資發放
＊1月5日支付112年12月之薪資40萬元→a
＊1月10日支付董監事車馬費及兼職人員工資共6萬元→b
＊1月20日支付112年之年終獎金共60萬元→c

B.113年1月受僱者投保金額總額共348,000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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投保單位補充保險費 Q&A

八、每月薪資給付日，如
逢假日而提前或延後
給付，致產生跨月給
付之情形，如何計算
投保單位補充保險費？

每月薪資給付日，如逢假日而提前於假日前
一日上班日或延後至假日後一上班日給付，
致產生跨月給付之情形，該提前或延後給付
之薪資得併入原應給付日所屬月份之薪資計
算;另逢農曆春節而提前一週至二週跨月給付
時，亦同。

九、勞工退休自提6%是否列
入投保單位支付之薪資
所得總額計算？又其他
免稅之薪資所得（每月
一定時數內之加班費、
伙食費）是否列入投保
單位支付之薪資所得總
額計算？

1.全民健康保險法施行細則第55條規定，薪資所得總額指
符合所得稅法第14條第1項第3類所定薪資所得（所得格
式代號50、79A及79B）規定。

2.勞工自行提撥之退休金在每月工資6%範圍內、伙食費及
每月一定時數內之加班費，未列於所得格式代號50之薪
資所得計算，故不列入投保單位（雇主）支付之薪資
所得總額計算。



扣費單位給付鐘點費

執行業務收入(9B) 薪資(50)-兼職

達基本工資達2萬元

依補充保險費率扣
取補充保險費

列印繳款單於次月
底前繳納

次年1月底前向健保
署申報扣費明細

結案

N N

鐘點費-補充保險費流程圖

Y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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講演鐘點費、授課鐘點費之差異

https://gov.tw/HT2

https://gov.tw/HT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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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類所得扣繳暨免扣繳憑單申報書



17非境內居住者各類所得扣繳憑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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投保單位補充保險費_常見錯誤(一)

1.以為獎金超過4倍才要列入薪資所得總額。

2.不應列入而誤計：免稅及其他所得等

非所得稅代號「50」。

3.應計入而未計：負責人、兼職人員薪資。

A薪資所得總額計算錯誤

育嬰留職停薪期間的投保金額不可計入。

B 投保金額總額計算錯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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投保單位補充保險費_常見錯誤(二)

1.僅雇主1人加保之投保單位毋須繳納投保單位之

補充保險費(§34)

2.薪資給付年月與投保金額總額年月對應不一致。

3.不同部門掌握不同給付項目、或不同分廠各自

計算補充保險費，若未能整合，易造成漏繳費

或重複繳納。

C 其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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補充保險費繳款書列印錯誤更正

健康公司於113年4月30
日繳納113年3月單位之
補充保險費4,100元，
因該筆繳款實際上包含
兼職所得1,100元及單
位補充保險3,000元。
因此，該公司發生繳款
資料錯誤情事，應填寫
『補充保險費繳款資料
更正申請書』(如範例)，
向健保署辦理繳款資料
更正。

案例說明

※溢繳或繳錯類別自行調整亦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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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代健保專區

1

2

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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免憑證

◼補充保險費繳款書列印或郵寄申請

補充保險費作業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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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險對象各類所得
(§31)

◼補充保險費繳款書列印或郵寄申請

補充保險費作業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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◼補充保險費繳款書列印或郵寄申請

輸入投保單位代號
會直接帶出單位名稱

輸入電話、給付年月、
應繳金額、驗證碼

選擇”列印”
或”申請郵寄”

補充保險費作業專區



服務據點 電話 地址

中區業務組 (04)2258-3988 407666臺中市西屯區市政北一路66號

豐原聯絡辦公室 (04)2258-3988 420001臺中市豐原區瑞安街146號

沙鹿聯絡辦公室 (04)2258-3988 433022臺中市沙鹿區福鹿街16號

彰化聯絡辦公室 (04)2258-3988 500023彰化市中華西路369號3樓

南投聯絡辦公室 (04)2258-3988 542007南投縣草屯鎮中興路126號

～謝謝聆聽～
健保諮詢服務專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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